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南市税二稽处〔2026〕13号

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3MA5LBMX56J）

我局于2025年3月12日至2025年11月8日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安吉大道12-1号秀灵村七组1号综合楼二楼A区204-A2号)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在检查期间未提供纳税资料。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 ,主管税务机关已于2024年5月1日认定为非正常户。检查组于2025年3月17日在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官方网站公告送达了《税务检查通知书》(南市税二稽检通〔2025〕34号) 和《税务事项通知书》（南市税二稽通〔2025〕54号），你公司未提供相关涉税资料；检查组又于2025年11月11日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南市税二稽限改〔2025〕176号）责令你公司按照规定期限报送纳税资料，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1.你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认证抵扣情况。

（1）2023年3月取得贵州华弘轩缘建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5200224130，发票号码00922028；货物名称“*经营租赁*设备租赁费”，金额88495.58元、税额11504.42元、价税合计100000.00元。经查询，你公司取得上述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显示有认证记录和申报抵扣。
　　（2）2023年6月取得贵州聚为鑫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发票代码5200232130，发票号码02884713-02884732、02885449-02885498；货物名称“*原煤*煤”，数量为10063吨，金额合计6857088.51元、税额合计891421.49元、价税合计7748510.00元。上述7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证实为虚开发票。经查询，你公司取得上述7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于2023年6月进行抵扣。经查，开票单位贵州聚为鑫实业有限公司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3）2023年3月取得贵州卡福来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10份，发票代码5200221130，发票号码00066769-00066877；发票代码5200231130，发票号码02240760-02240860；货物名称“*原煤*煤”，数量27901.60吨；金额合计20864470.27元、税额合计2712381.73元、价税合计23576852元，上述2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于2024年6月3日被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证实为虚开发票。经查询，你公司取得上述2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显示有认证记录和申报抵扣。
（4）2023年4月取得贵州盛景汇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22份，发票代码5200231130，发票号码01876906-01876907、01876909-01876910、02783007-02783076、02783078-02783225；货物名称“*原煤*煤”，数量为32699.90吨，金额合计21978993.43元、税额合计2857269.57元、价税合计24836263.00元，上述2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于2024年6月14日被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证实为虚开发票。经查询，你公司取得上述2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69份在2023年4月认证抵扣后又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其余153份发票未显示有认证记录和申报抵扣。
2.领用、开具增值税发票及资金流水查询情况。

　　（1）你公司2023年1-12月向主管税务机关领用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231130，发票号码：01004699-01004747。经查询，你公司对外开具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211130，发票号码：03468297（该份发票为2023年3月1日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前结存下来的发票）；发票代码：4500231130，发票号码：01004699-01004704（6份）]，剩余的4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231130、发票号码：01004705-01004747）未显示有开票记录。

（2）你公司2023年4月对外正常开具的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为：发票代码：4500211130，发票号码：03468297（该份发票为2023年3月1日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前结存下来的发票）；发票代码：4500231130，发票号码：01004699-01004704（6份）；发票金额6838706.47元、税额合计889031.81元、价税合计7727738.28元；货物名称：“*原煤*煤”；数量为9983.90吨；受票单位为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

　　①你公司开具上述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6838706.47元、税额合计889031.81元、价税合计7727738.28元，虽进行了申报，但只缴纳税额4617.32元后直接走逃（失联），欠缴增值税884414.49元。
②对下游公司受票单位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的协查情况：

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孟宪章笔录称：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康佳找到他，说有一批煤，问了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的老板张灼超，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正好需要，便与康佳签订了合同。康佳是30左右岁的男业务员，天津口音，据他自己说是天津静海县人，他拿着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合同章签订的合同。经查，2023年1至12月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数为1人，申报人员姓名王侦祥，申报记录没有业务员康佳，无证据表明康佳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对康佳代表你公司签订合同的说法不予认可。

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孟宪章笔录称：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把煤直接运到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收货后开具了过磅单，磅单上标有发货地点、收货地点、品名、毛重、皮重、净重、车号、司机。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与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合同约定，根据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的过磅数量开具发票并邮寄，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使用发票认证抵扣，且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将完税凭证邮寄后，再分批通过银行付的货款，已付清全部货款。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按着合同约定，于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8日分285车将9983.9吨的煤运到了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和运输由卖方汽运至买方京唐港场地，运输费由卖方负担。经查询你公司银行账户（中国柳州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60********44），未发现你公司支付车辆租赁费、运输费的记录，与孟宪章笔录所述情况不符。

根据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证据资料，你公司与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有合同（仅盖章，无签名）、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与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签订有合同、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与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有结算单、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有进行过煤炭储存及煤炭检测。无证据表明你公司向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无证据表明你公司受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指示向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发货，无证据表明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存储及检测货物与你公司或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即无证据表明你公司与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存在真实货物交易。

根据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与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签订的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时间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8日。同时结合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2023年库存商品-煤、应付账款-广西鼎鑫泰实业有限公司、银行存款和主营业务成本等科目明细账，上述资料反应了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向你公司第一笔付款时间、购进煤的入库时间和销售煤结转成本时间均是2023年4月30日，根据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盖章的《过磅单》显示交货时间是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8日。据此，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先从你公司购进煤后，销售给唐山海港聪飏商贸有限公司的货物交易时间存在异常，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行为。

（3）经查询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账户（中国柳州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60********44），存在如下问题：

　　①你公司在2023年7月4日～5日向上游开票单位贵州聚为鑫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四笔款项，分别是400000元、310000元、470000元和710000元，共1890000元，而贵州聚为鑫实业有限公司向你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7748510.00元，存在支付金额与开票金额差异明显不一致。
　②你公司与上游开票单位贵州华弘轩缘建材有限公司、贵州卡福来商贸有限公司和贵州盛景汇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没有资金交易记录。

　③2023年你公司收到下游受票单位唐山凡娇贸易有限公司转入款项：5月5日转入500000元、500000元和500000元；5月6日转入500000元、970000元和1400000元；5月8日转入1000000元、1000000元、800000元和557738.28元；转入金额合计7727738.28元后；当天立即转出到天津市中泓裕泰钢铁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海良王庄支行账号：90********23）：5月5日转出600000元、400000元、500000元；5月6日转出600000元、770000元和1450000元；5月8日转出507700元、850000元、1050000元、900000元；转出金额合计7627700元，资金即进即出，存在异常，你公司并未取得天津市中泓裕泰钢铁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
④你公司账户未发现有支付正常经营场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等各项费用，不符合经营常理。

综上，你公司开出的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支付车辆租赁费、运输费的记录，交易时间存在异常，虽然进行了申报，但只缴纳少部分税款后直接走逃（失联），且资金即进即出，资金往来异常，上述行为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虚开发票金额6838706.47元、税额889031.81元、价税合计7727738.28元。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